
在
七
十
一
年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年
會
暨
憲
政
研
討
委
員
會
中
致
詞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 

 

主
席
、
各
位
代
表
先
生
： 

制
憲
國
民
大
會
遵
循 

國
父
遺
教
，
經
由
全
民
公
意
制
定
的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，
施
行
迄
今
，
已
經
整
整
三
十
五
年
。 

貴
會
在

這
深
具
歷
史
意
義
的
行
憲
紀
念
日
，
舉
行
代
表
年
會
暨
憲
政
研
討
委
員
會
，
為
弘
揚
憲
政
功
能
，
貫
徹
民
主
法
治
，
集
中
智
慧
，
貢

獻
嘉
謨
，
運
璿
謹
向
各
位
代
表
先
生
表
示
衷
心
的
敬
意
，
並
致
賀
忱
。 

國
父
領
導
國
民
革
命
，
歷
經
推
翻
滿
清
、
建
立
民
國
以
及
護
法
、
討
逆
，
以
實
施
三
民
主
義
的
民
主
憲
政
為
崇
高
的
目
標
。
先

總
統 

蔣
公
繼
承 

國
父
遺
志
，
北
伐
、
戡
亂
、
抗
戰
、
中
興
，
也
以
完
成 

國
父
遺
命
為
神
聖
的
職
志
，
這
一
薪
火
相
傳
的
大
業
，

雖
歷
經
艱
難
險
阻
，
然
其
總
目
標
則
始
終
一
貫
不
移
，
所
以
有
志
竟
成
，
終
告
實
現
。 

行
憲
不
久
，
中
共
擴
大
叛
亂
，
政
府
播
遷
來
臺
，
所
以
行
憲
的
三
十
五
年
，
實
際
上
就
是
為
救
國
護
憲
而
奮
鬥
的
三
十
五
年
。

這
就
是
說
，
我
們
反
共
復
國
的
大
業
，
乃
捍
衛
憲
政
，
並
為
保
護
憲
法
賦
予
全
國
人
民
應
享
的
權
利
而
奮
鬥
。
我
們
在
復
興
基
地
，

認
真
地
將
憲
法
各
項
規
定
，
制
成
政
策
，
釐
訂
計
畫
，
切
實
實
施
，
在
政
治
上
樹
立
了
民
主
法
治
的
宏
規
，
在
國
防
上
奠
定
了
自
立

自
主
的
基
礎
，
在
經
濟
上
塑
造
了
繁
榮
發
展
的
模
式
，
可
見
唯
有
在
憲
政
體
制
之
下
，
才
能
上
下
一
體
，
內
外
一
心
，
創
造
三
民
主

義
的
建
設
成
果
，
和
安
和
樂
利
的
幸
福
生
活
。 

我
國
憲
政
，
自
始
就
是
在
憂
患
中
建
立
，
在
憂
患
中
成
長
。
過
去
這
三
十
五
年
，
我
們
在
驚
濤
駭
浪
中
，
一
面
戡
亂
，
一
面
建

國
，
就
是
這
部
憲
法
，
引
領
著
我
們
國
家
，
從
危
難
中
走
向
安
定
，
從
匱
乏
中
步
向
繁
榮
；
就
是
這
部
憲
法
，
厚
植
了
我
們
的
國
力
，

提
高
了
我
們
人
民
的
生
活
水
準
和
文
化
水
準
；
也
就
是
這
部
憲
法
，
使
生
活
在
復
興
基
地
的
同
胞
，
在
豐
衣
足
食
之
餘
，
並
以
身
為

中
華
民
國
的
國
民
為
榮
；
也
就
是
這
部
憲
法
，
擴
大
了
大
陸
與
臺
灣
之
間
的
差
距
，
使
陷
身
在
暴
政
下
的
大
陸
同
胞
，
更
清
晰
地
認



識
到
「
三
民
主
義
救
中
國
」，
「
共
產
主
義
禍
中
國
」
，
從
而
激
起
唾
棄
共
產
暴
政
的
敵
愾
心
，
和
嚮
往
自
由
祖
國
的
堅
強
意
志
。 

我
們
從
憲
政
建
設
中
所
獲
得
的
，
不
祗
是
成
功
的
經
驗
和
豐
碩
的
成
果
，
且
使
我
們
深
刻
地
體
認
到
，
這
一
部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，

的
確
是
承
襲
了
中
國
文
化
精
髓
，
適
合
中
國
國
情
和
社
會
發
展
需
要
，
而
能
解
決
中
國
問
題
，
謀
致
中
國
富
強
，
並
為
全
體
中
國
人

民
所
能
共
同
接
受
、
共
同
信
守
的
民
主
法
典
，
實
乃
我
們
全
國
同
胞
合
成
心
力
的
結
晶
，
也
是
我
們
賴
以
立
國
的
大
本
。
尤
其
難
能

可
貴
的
，
這
部
法
典
，
不
僅
適
用
於
平
時
，
即
在
國
家
遭
受
重
大
變
故
的
非
常
時
期
，
同
樣
也
能
因
應
變
局
，
有
效
運
作
，
成
為
我

們
凝
聚
全
民
意
志
，
保
持
政
局
安
定
的
重
心
。 

各
位
代
表
先
生
：
運
璿
今
天
所
以
不
厭
其
詳
的
引
述
我
們
制
憲
、
行
憲
的
艱
辛
過
程
，
和
憲
政
之
治
的
恢
弘
業
績
，
用
意
是
在

促
請
海
內
外
全
體
同
胞
，
在
這
「
黎
明
在
望
」
的
重
要
時
刻
，
要
建
立
起
行
憲
護
憲
的
正
確
體
認
和
堅
強
信
守
，
以
強
化
我
們
的
精

神
武
裝
，
堅
定
我
們
的
必
勝
信
念
。
我
們
所
應
體
認
和
信
守
的
就
是
： 

第
一
、
憲
法
是
國
家
的
根
本
大
法
，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不
僅
是
全
體
中
國
人
對
中
華
民
國
向
心
和
信
心
的
標
竿
，
也
是
中
華
民
國

歷
史
與
法
統
所
寄
託
。
因
此
，
全
體
中
國
人
都
必
須
維
護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，
遵
守
和
奉
行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。 

第
二
、
憲
法
中
的
動
員
戡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款
，
係
國
民
大
會
秉
持
全
民
公
意
，
授
權
政
府
在
非
常
時
期
為
了
應
付
緊
急
危
難
，

救
亡
圖
存
，
俾
維
繫
憲
法
體
制
於
不
墜
所
制
定
的
，
具
有
與
憲
法
同
樣
的
效
力
，
也
可
以
說
是
憲
法
的
一
部
分
，
因
此
，
也
要
同
憲

法
一
樣
的
維
護
遵
守
和
奉
行
。 

第
三
、
光
復
大
陸
是
我
們
堅
定
不
移
的
基
本
國
策
，
絕
不
變
更
。
中
共
的
「
和
談
」
是
戰
爭
的
另
一
種
形
式
，
他
們
的
真
正
企

圖
，
是
透
過
和
談
，
以
達
到
軍
事
上
難
以
達
到
的
目
的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要
堅
持
不
與
中
共
談
判
的
立
場
，
並
隨
時
保
持
警
覺
，
鞏
固

心
防
，
千
萬
勿
為
中
共
的
統
戰
伎
倆
所
眩
惑
。
尤
須
清
除
違
反
憲
法
國
策
的
妥
協
論
調
和
分
裂
意
識
，
以
保
持
復
興
基
地
的
純
潔
與

安
定
。 第

四
、
我
們
堅
決
相
信
，
這
部
憲
法
必
會
持
續
不
斷
的
發
揚
光
大
，
更
必
能
完
整
的
帶
回
到
中
國
大
陸
。
惟
有
根
據
這
部
憲
法



來
統
一
的
中
國
，
才
能
使
中
國
回
到
真
正
中
國
人
的
中
國
。
這
就
是
說
，
中
國
必
須
是
統
一
的
中
國
，
必
須
是
獨
立
的
、
民
主
的
、

自
由
的
、
均
富
的
、
進
步
的
、
開
放
的
、
和
平
的
中
國
。
中
國
人
的
中
國
，
必
須
是
以
三
民
主
義
統
一
的
中
華
民
國
。 

先
總
統 

蔣
公
曾
經
昭
示
：「
維
護
憲
法
的
有
力
行
動
，
莫
過
於
光
復
大
陸
，
光
復
大
陸
的
武
器
，
莫
過
於
遵
重
憲
法
」。
我
們

秉
持 

蔣
公
遺
訓
，
強
化
憲
政
建
設
，
目
的
就
在
加
速
光
復
大
陸
勝
利
的
到
來
。
現
在
運
璿

謹
就
一
年
來
我
們
在
政
治
、
外
交
僑
務
、

國
防
、
經
濟
、
文
教
科
技
、
社
會
建
設
各
方
面
所
採
取
的
措
施
，
提
出
來
作
一
重
點
說
明
，
敬
請 

各
位
代
表
先
生
多
多
指
教
！ 

在
政
治
方
面 

一
、
辦
理
地
方
公
職
人
員
選
舉
：
本
年
元
月
十
六
日
辦
理
的
臺
灣
省
縣
市
議
員
、
鄉
鎮
、
縣
轄
市
長
選
舉
，
及
六
月
十
二
日
辦

理
的
臺
灣
省
鄉
鎮
、
縣
轄
市
民
代
表
、
村
里
長
及
高
雄
市
里
長
選
舉
，
都
在
公
正
、
公
開
、
公
平
的
原
則
下
完
成
，
選
民
們
大
多
能

作
理
智
的
抉
擇
，
並
表
現
其
參
與
政
治
的
熱
忱
。
對
於
以
金
錢
和
暴
力
介
入
選
舉
的
現
象
，
今
後
自
應
予
以
有
效
的
防
止
。 

二
、
修
正
民
法
總
則
及
刑
事
訴
訟
法
：
民
法
總
則
暨
其
施
行
法
業
已
修
正
公
布
，
內
容
更
趨
完
備
，
更
能
適
應
社
會
要
求
，
保

障
人
民
的
合
法
權
益
。
刑
事
訴
訟
法
部
份
條
文
修
正
案
，
亦
已
公
布
，
確
立
刑
案
偵
查
中
犯
罪
嫌
疑
人
得
選
任
辯
護
人
之
制
度
。
明

定
司
法
檢
察
官
與
司
法
警
察
訊
問
與
逕
行
拘
提
犯
罪
嫌
疑
人
之
程
序
及
要
件
。
以
維
護
社
會
安
寧
，
並
保
障
人
權
。 

三
、
研
修
公
職
人
員
選
舉
罷
免
法
：
「
動
員
戡
亂
時
期
公
職
人
員
選
舉
罷
免
法
」
自
制
定
公
布
後
，
根
據
中
央
暨
地
方
公
職
人

員
選
舉
的
經
驗
，
及
各
方
反
映
的
意
見
，
經
由
各
有
關
機
關
，
並
邀
請
專
家
學
者
，
成
立
「
研
究
修
正
小
組
」
，
積
極
進
行
研
修
工

作
，
其
重
點
在
期
前
活
動
及
賄
選
與
暴
力
介
入
選
舉
之
有
效
防
止
，
與
競
選
活
動
之
規
範
等
。
研
修
小
組
現
正
進
行
具
體
條
文
之
研

議
，
並
分
區
舉
辦
座
談
，
廣
徵
意
見
，
近
期
內
即
可
完
成
草
案
。 

四
、
擴
大
參
與
層
面
：
政
府
為
擴
大
參
與
層
面
，
加
強
意
見
溝
通
，
本
年
除
舉
行
國
家
建
設
研
究
會
，
以
結
合
海
內
外
學
者
專

家
之
意
見
外
，
並
督
促
各
行
政
單
位
正
積
極
建
立
諮
詢
制
度
和
顧
問
組
織
，
使
社
會
人
士
及
學
者
專
家
得
以
貢
獻
所
長
，
促
進
政
府

政
策
之
合
理
化
與
時
代
性
。
對
工
商
界
參
與
經
濟
事
務
，
行
政
院
已
訂
定
實
施
要
點
，
仍
盼
工
商
團
體
能
加
強
組
織
與
功
能
，
提
供



積
極
性
之
意
見
。 

五
、
維
護
優
良
政
風
：
建
立
廉
能
政
治
，
維
護
優
良
政
風
，
政
府
一
方
面
號
召
民
眾
踴
躍
檢
舉
貪
污
犯
罪
，
一
方
面
加
強
端
正

政
風
之
考
核
、
督
導
與
重
獎
、
重
懲
。
並
先
後
修
正
「
端
正
政
風
整
肅
貪
污
方
案
」
，
暨
「
行
政
機
關
貫
徹
十
項
革
新
要
求
實
施
要

點
」
，
期
能
繼
續
貫
徹
實
施
，
由
政
治
風
氣
的
革
新
，
帶
動
社
會
儉
樸
風
氣
之
建
立
。 

六
、
防
制
經
濟
犯
罪
及
重
大
刑
案
：
對
於
經
濟
犯
罪
之
防
制
，
仍
為
當
前
政
府
重
點
工
作
之
一
，
法
務
部
除
責
成
調
查
局
繼
續

執
行
經
濟
犯
罪
工
作
之
查
究
外
，
並
指
示
各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處
組
成
經
濟
犯
罪
偵
辦
小
組
加
強
偵
辦
。
近
來
由
於
社
會
結
構
轉
變
，

社
會
犯
罪
有
增
加
趨
勢
，
內
政
部
經
訂
定
遏
阻
重
大
犯
罪
方
案
，
督
促
警
察
人
員
全
力
執
行
。
本
年
一
至
十
一
月
重
大
刑
案
發
生
六
、

二
一
一
件
，
與
去
年
同
期
比
較
，
減
少
一
、
二
七
九
件
。
重
大
刑
案
雖
較
往
年
減
少
，
惟
近
年
惡
性
犯
罪
，
技
巧
升
高
，
造
成
對
社

會
心
理
之
不
良
影
響
，
各
方
咸
表
關
切
。
所
有
警
察
機
關
正
全
面
遏
阻
，
積
極
偵
辦
，
以
確
保
社
會
的
安
寧
與
秩
序
。 

七
、
加
強
行
政
革
新
：
行
政
院
各
機
關
近
年
來
將
公
文
處
理
、
工
作
簡
化
及
分
層
負
責
三
者
，
聯
成
整
體
，
積
極
推
動
，
並
檢

討
改
進
人
民
申
請
及
訴
願
案
件
之
處
理
，
以
提
高
行
政
效
率
，
加
強
為
民
服
務
。
在
研
究
發
展
方
面
，
則
強
化
諮
詢
制
度
，
貫
徹
管

制
考
核
，
並
將
逐
步
完
成
全
國
性
行
政
資
訊
體
系
，
以
提
高
行
政
作
業
功
能
。 

在
外
交
僑
務
方
面 

當
前
我
們
推
展
對
外
關
係
的
方
針
，
是
秉
持
基
本
國
策
，
針
對
現
實
環
境
，
權
衡
利
害
，
創
造
機
勢
，
全
力
開
拓
外
交
新
局
，

並
將
工
作
重
點
，
放
置
在
擴
大
並
加
強
與
友
邦
各
國
的
現
有
關
係
，
致
力
增
進
我
們
與
無
邦
交
國
家
間
的
實
質
關
係
，
同
時
更
將
積

極
爭
取
新
興
國
家
，
壯
大
我
們
的
外
交
陣
勢
。 

今
後
我
們
的
外
交
工
作
，
仍
以
加
強
中
美
關
係
為
重
點
，
同
時
我
們
注
意
活
動
的
範
圍
，
乃
就
整
個
環
球
戰
略
著
眼
，
設
法
加

強
中
華
民
國
對
自
由
國
家
的
相
互
利
益
，
藉
以
與
自
由
世
界
結
成
緊
密
的
多
元
化
的
關
係
網
，
以
鞏
固
我
們
在
國
際
上
的
地
位
。
最

近
這
一
年
，
我
們
的
外
交
工
作
，
大
致
包
括
以
下
幾
點
： 



｜
｜
中
美
實
質
關
係
年
來
已
有
增
進
，
近
年
來
，
中
共
千
方
百
計
的
試
圖
分
化
中
美
情
感
，
並
圖
阻
撓
美
國
繼
續
供
應
我
國
武

器
，
八
月
十
七
日
美
國
與
中
共
發
表
「
聯
合
公
報
」，
美
方
誤
信
中
共
政
權
虛
偽
之
「
和
平
意
向
」，
而
同
意
在
對
華
軍
售
之
數
量
與

質
量
上
設
限
。
我
外
交
部
隨
即
發
表
聲
明
，
表
示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願
重
申
一
貫
之
嚴
正
立
場
，
即
美
國
政
府
與
中
共
政
權
雙
方
在
該

公
報
所
達
成
任
何
涉
及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及
中
國
人
民
權
益
之
協
議
，
中
華
民
國
認
為
一
律
無
效
。
對
該
公
報
顯
然
違
反
「
臺
灣
關
係

法
」
之
文
字
與
精
神
，
吾
人
深
表
遺
憾
。
並
公
布
美
方
對
我
六
項
保
證
，
其
中
包
括
對
我
軍
售
無
終
止
限
期
，
且
不
事
先
與
中
共
磋

商
。
雷
根
總
統
於
公
報
發
布
時
亦
有
聲
明
，
對
我
三
十
年
來
成
就
，
表
示
讚
佩
，
並
對
我
福
祉
表
示
關
切
。
今
後
我
們
除
了
繼
續
全

力
爭
取
美
國
政
府
及
人
民
對
我
之
了
解
與
支
持
外
，
並
積
極
促
請
美
國
政
府
充
分
履
行
「
臺
灣
關
係
法
」
所
作
承
諾
，
售
予
我
國
新

式
武
器
。 

｜
我
們
與
西
歐
各
國
交
往
日
益
頻
繁
，
目
前
我
國
在
西
歐
設
有
十
四
個
代
表
機
構
，
西
歐
八
國
也
在
我
國
設
有
十
個
辦
事
處
，

另
有
九
家
歐
洲
銀
行
在
華
設
有
分
支
機
構
。
由
於
歐
洲
各
國
多
為
高
度
開
發
的
國
家
，
今
後
我
們
決
繼
續
經
由
這
一
管
道
，
分
散
外

貿
市
場
，
擴
大
科
技
合
作
，
加
強
航
運
聯
繫
及
增
進
文
化
、
體
育
交
流
等
實
質
關
係
。 

｜
中
南
美
洲
許
多
國
家
與
我
一
直
維
持
正
式
外
交
關
係
，
彼
此
間
的
交
往
極
為
密
切
，
對
於
這
一
地
區
的
友
邦
，
我
們
將
繼
續

透
過
農
、
漁
、
工
業
等
經
技
合
作
方
式
，
協
助
各
國
推
展
經
濟
建
設
，
改
善
人
民
生
活
，
並
以
我
國
豐
富
的
反
共
鬥
爭
經
驗
，
協
助

有
關
各
國
來
對
抗
國
際
共
黨
顛
覆
活
動
。 

｜
在
中
東
和
非
洲
地
區
，
我
國
與
沙
烏
地
阿
拉
伯
以
及
南
非
共
和
國
的
合
作
交
往
，
均
在
不
斷
加
強
，
同
時
我
們
對
其
他
友
邦

的
經
技
合
作
，
規
模
不
斷
擴
大
，
效
果
日
益
顯
著
，
今
後
將
謀
致
更
進
一
步
的
開
展
。 

｜
我
們
對
韓
、
日
經
濟
、
貿
易
、
科
技
、
文
化
各
方
面
的
合
作
，
均
有
增
進
。
東
協
五
國
在
亞
洲
的
地
位
，
日
見
重
要
，
且
資

源
豐
富
，
華
僑
眾
多
，
為
我
重
要
出
口
市
場
，
今
後
將
主
動
加
強
與
其
實
質
關
係
，
並
進
一
步
開
展
與
南
太
平
洋
新
興
國
家
的
關
係
，

以
鞏
固
我
在
亞
太
地
區
的
地
位
。 



｜
我
們
為
了
推
動
總
體
外
交
，
在
行
政
院
成
立
外
交
工
作
會
報
，
作
為
制
定
方
針
策
略
機
構
，
針
對
地
區
性
，
分
別
策
訂
工
作

方
案
，
責
成
駐
外
單
位
積
極
推
動
。 

｜
此
外
，
在
新
聞
工
作
方
面
，
配
合
總
體
外
交
需
要
，
加
強
對
美
新
聞
文
化
工
作
，
宣
揚
我
維
護
自
由
民
主
所
作
之
努
力
，
揭

穿
中
共
和
談
統
戰
陰
謀
，
並
多
方
爭
取
外
國
傳
播
媒
介
為
我
報
導
，
以
促
進
國
際
人
士
對
我
進
步
實
況
之
印
象
。 

｜
在
僑
務
方
面
，
本
年
一
月
以
來
，
環
球
一
五
六
個
僑
團
完
成
改
選
，
並
分
別
舉
行
五
個
洲
區
僑
團
會
議
，
均
發
表
支
持
我
政

府
反
共
國
策
之
聲
明
，
粉
碎
中
共
在
海
外
滲
透
分
化
陰
謀
，
此
外
，
本
年
曾
首
次
召
開
「
世
界
華
裔
青
年
會
議
」
，
及
辦
理
華
裔
青

年
回
國
研
習
與
觀
摩
。
對
中
南
半
島
逃
亡
各
地
之
僑
胞
，
亦
不
斷
派
員
分
往
訪
問
，
輔
導
成
立
組
織
，
加
強
聯
繫
。 

在
國
防
方
面 

目
前
我
們
強
化
國
防
軍
事
的
重
點
要
求
，
有
以
下
三
點
： 

第
一
、
貫
徹
精
兵
政
策
，
提
高
三
軍
素
質
：
嚴
格
管
制
退
除
作
業
，
保
持
國
軍
精
壯
，
並
加
強
軍
事
教
育
和
部
隊
訓
練
，
特
別

重
視
砥
礪
官
兵
的
革
命
志
節
，
磨
鍊
三
軍
的
戰
術
、
戰
法
和
戰
技
，
使
國
軍
成
為
一
支
精
銳
的
鋼
鐵
雄
師
。 

第
二
、
堅
實
攻
守
戰
備
，
更
新
武
器
裝
備
：
除
了
依
據
戰
略
構
想
與
作
戰
需
求
，
全
盤
修
訂
臺
澎
金
馬
防
衛
作
戰
計
畫
，
重
新

調
整
三
軍
兵
力
部
署
之
外
，
正
加
速
三
軍
武
器
裝
備
的
全
面
更
新
，
並
從
增
強
空
軍
戰
力
，
確
保
制
海
優
勢
，
及
強
化
地
面
部
隊
作

戰
能
力
三
方
面
，
同
時
努
力
。 

第
三
、
發
展
國
防
工
業
，
研
製
精
密
武
器
：
為
了
達
到
武
器
裝
備
的
自
給
自
足
，
建
立
獨
立
自
主
的
精
密
科
技
體
系
。
我
們
正

匯
合
國
內
外
專
家
的
共
同
智
慧
，
結
合
軍
公
民
營
工
業
的
整
體
力
量
，
加
速
推
動
國
防
科
技
與
國
防
工
業
的
研
究
發
展
。
國
軍
使
用

的
重
要
軍
品
自
製
能
力
，
已
大
幅
度
的
提
高
；
精
密
武
器
裝
備
的
研
究
發
展
，
也
有
甚
多
的
進
展
。 

此
外
，
正
全
面
加
強
敵
前
心
理
作
戰
與
敵
後
政
治
作
戰
，
號
召
大
陸
同
胞
與
共
軍
共
幹
，
反
抗
中
共
暴
政
，
認
同
三
民
主
義
，

以
期
裏
應
外
合
，
加
速
中
共
偽
政
權
的
全
面
崩
潰
。 



在
經
濟
方
面 

近
年
來
，
我
們
所
遭
遇
的
經
濟
困
難
，
不
僅
是
由
於
國
際
經
濟
衰
退
、
貿
易
萎
縮
，
進
口
國
家
加
強
保
護
，
出
口
市
場
競
爭
激

烈
，
致
使
我
國
外
銷
拓
展
的
工
作
倍
感
困
難
，
而
我
國
本
身
生
產
技
術
有
待
升
級
，
經
濟
結
構
面
臨
調
整
，
也
是
主
要
原
因
。
所
以

促
進
我
國
經
濟
早
日
復
甦
之
道
，
必
須
治
標
與
治
本
兼
顧
，
短
期
和
長
期
措
施
並
重
。
就
治
標
言
，
主
要
為
紓
解
工
商
業
短
期
困
難
；

就
治
本
言
，
主
要
為
創
造
一
個
有
利
技
術
密
集
工
業
之
環
境
，
並
積
極
獎
勵
協
助
及
引
導
民
間
企
業
發
展
策
略
性
工
業
，
以
帶
動
整

個
工
業
之
升
級
，
使
經
濟
復
甦
和
結
構
調
整
，
二
者
能
畢
其
功
於
一
役
。 

另
一
方
面
，
中
共
正
以
各
種
方
法
孤
立
我
們
的
國
際
地
位
，
削
弱
我
們
和
各
國
之
間
的
實
質
關
係
。
我
們
必
須
針
對
此
一
陰
謀
，

在
最
近
期
內
，
以
突
破
性
的
作
法
，
加
強
與
世
界
各
重
要
國
家
間
的
經
濟
、
貿
易
、
金
融
、
投
資
及
航
運
方
面
的
關
係
，
將
中
華
民

國
的
臺
灣
地
區
，
建
設
成
為
遠
東
的
一
個
重
要
商
業
、
金
融
與
航
運
中
心
，
與
自
由
世
界
密
切
結
合
，
交
織
而
成
為
一
利
害
相
關
、

休
戚
與
共
的
經
濟
網
，
使
各
國
基
於
本
身
的
利
益
，
共
同
維
護
中
華
民
國
獨
立
、
安
定
與
繁
榮
的
地
位
。 

政
府
針
對
當
前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，
在
經
濟
上
所
採
的
措
施
是
： 

關
於
農
業
部
分
：
訂
定
了
「
加
強
基
層
建
設
、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方
案
」，
自
本
年
七
月
起
分
三
年
實
施
，
用
以
改
善
農
村
環
境
，

增
進
生
產
效
率
，
維
持
農
業
持
續
成
長
，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。
並
繼
續
採
行
計
畫
收
購
稻
穀
，
及
輔
導
農
會
以
高
於
市
價
，
收
購
農
民

餘
糧
，
俾
促
進
農
業
發
展
，
增
加
農
民
收
益
。 

關
於
工
商
業
部
分
：
可
分
為
短
期
措
施
和
長
期
措
施
兩
方
面
來
說
明
： 

第
一
、
在
短
期
措
施
方
面
：
主
要
為
紓
解
工
商
業
當
前
困
難
，
協
助
其
降
低
成
本
，
爭
取
外
銷
。
自
去
年
十
月
起
，
連
續
採
取

多
項
措
施
，
除
降
低
利
率
及
調
整
臺
幣
匯
率
外
，
並
放
寬
貸
款
條
件
，
對
外
銷
工
業
、
中
小
企
業
及
營
造
業
增
加
融
資
，
共
逾
五
千

七
百
億
元
；
同
時
，
充
實
開
發
基
金
，
對
策
略
性
工
業
，
給
予
低
利
貸
款
；
將
郵
政
儲
金
由
中
央
銀
行
改
存
交
通
等
四
個
專
業
銀
行
，

以
加
強
辦
理
專
業
性
貸
款
；
修
改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，
擴
大
獎
勵
範
圍
，
實
施
投
資
扣
減
辦
法
。
此
外
，
由
經
濟
部
有
關
單
位
，
積
極



協
助
業
者
改
善
經
營
管
理
及
生
產
技
術
，
以
提
高
勞
動
生
產
力
及
產
品
品
質
；
國
貿
局
與
對
外
貿
易
協
會
支
持
業
者
組
團
出
國
，
爭

取
外
銷
訂
單
。 

第
二
、
在
長
期
措
施
方
面
：
增
撥
研
究
經
費
，
積
極
執
行
科
技
發
展
方
案
；
由
教
育
部
加
速
培
育
各
級
專
門
人
才
，
國
科
會
延

攬
國
外
學
人
專
家
，
返
國
參
加
建
設
工
作
；
繼
續
簡
化
手
續
，
提
高
獎
勵
，
並
提
供
風
險
性
投
資
，
以
建
立
有
利
於
研
究
發
展
及
技

術
密
集
工
業
發
展
的
投
資
環
境
；
由
國
科
會
加
速
擴
大
新
竹
科
學
工
業
園
區
，
經
濟
部
主
動
推
動
策
略
性
工
業
發
展
，
以
引
導
帶
動

全
面
工
業
升
級
；
積
極
推
動
下
述
五
項
措
施
及
計
畫
，
以
提
高
我
國
在
遠
東
之
經
濟
地
位
，
確
保
我
與
重
要
自
由
國
家
之
間
的
關
係
： 

（
１
）
歡
迎
各
國
重
要
銀
行
在
我
國
設
立
分
支
機
構
，
准
許
華
僑
及
外
人
投
資
於
我
國
證
券
市
場
，
同
時
鼓
勵
我
民
營
大
公
司

在
國
外
重
要
金
融
市
場
發
行
債
券
、
銀
行
在
國
外
設
分
支
機
構
。 

（
２
）
興
建
世
界
貿
易
中
心
大
樓
，
積
極
參
與
「
世
界
貿
易
中
心
」
體
系
的
各
項
活
動
，
鼓
勵
國
際
公
司
及
大
貿
易
商
來
臺
設

立
機
構
，
歡
迎
各
種
國
際
商
品
展
示
會
及
投
資
貿
易
研
討
會
在
臺
舉
行
。 

（
３
）
以
現
有
之
金
融
體
系
為
基
礎
，
建
立
外
匯
金
融
體
系
，
與
紐
約
、
倫
敦
等
世
界
性
金
融
中
心
相
聯
繫
，
使
發
展
為
區
域

性
之
金
融
中
心
。 

（
４
）
擴
建
高
雄
、
基
隆
兩
港
為
遠
東
倉
儲
及
儲
運
中
心
。
並
籌
劃
建
立
綜
合
性
自
由
貿
易
區
，
藉
減
免
租
稅
、
簡
化
手
續
、

提
供
各
項
公
共
設
施
服
務
，
確
保
人
、
錢
貨
之
自
由
移
動
，
以
創
造
一
個
有
利
的
環
境
，
吸
引
外
國
人
和
本
國
人
到
區
內
投
資
生
產
。 

綜
計
這
一
年
來
的
國
內
經
濟
情
勢
，
大
體
上
物
價
變
動
已
趨
穩
定
，
本
年
十
一
月
份
與
去
年
同
期
比
較
，
躉
售
物
價
下
降
百
分

之
一
．
三
八
，
都
市
消
費
者
物
價
亦
僅
上
漲
百
分
之
二
．
二
一
。
惟
對
外
貿
易
迄
無
起
色
，
全
年
商
品
的
進
出
口
總
值
，
預
計
將
達

四
百
零
六
億
美
元
，
較
去
年
減
少
百
分
之
七
．
三
○
，
其
中
出
口
為
二
二
○
億
美
元
，
減
少
約
百
分
之
二
．
六
四
，
進
口
為
一
八
六

億
美
元
，
減
少
約
百
分
之
一
二
．
二
○
，
進
出
口
相
抵
，
將
產
生
大
約
三
十
四
億
美
元
的
順
差
。
至
於
今
年
經
濟
成
長
率
，
估
計
可

達
百
分
之
三
．
七
六
。
目
前
世
界
經
濟
雖
略
現
曙
光
，
惟
一
般
預
料
復
甦
將
仍
緩
慢
。
今
後
對
外
如
何
促
進
出
口
競
爭
能
力
，
對
內



如
何
刺
激
國
內
市
場
需
要
，
則
有
賴
工
商
業
者
與
政
府
合
作
一
致
，
作
持
久
不
懈
的
努
力
。 

一
年
來
，
我
們
的
經
濟
雖
仍
低
迷
，
可
是
由
於
政
府
對
於
促
進
投
資
，
採
取
了
積
極
的
措
施
，
國
內
及
外
人
投
資
情
形
遠
較
去

年
為
活
躍
。
據
統
計
今
年
一
至
十
一
月
底
止
，
核
准
的
華
僑
及
外
人
投
資
總
額
為
美
金
三
億
四
千
九
百
九
十
七
萬
元
，
較
去
年
同
期

增
加
約
百
分
之
二
四
．
八
二
。
又
一
至
十
月
底
國
內
新
增
投
資
共
新
臺
幣
一
千
二
百
一
十
億
元
，
較
去
年
同
期
增
加
約
百
分
之
三
二
．

五
。
此
一
巨
幅
之
增
加
，
一
方
面
可
表
示
海
內
外
對
我
未
來
經
濟
遠
景
之
信
心
，
另
一
方
面
大
量
新
資
金
投
入
生
產
事
業
，
為
我
經

濟
必
可
持
續
成
長
之
最
佳
保
障
。 

在
文
教
科
技
方
面 

一
、
教
育
部
門
，
年
來
以
加
強
民
族
精
神
教
育
、
改
進
工
職
教
育
及
提
高
科
技
教
育
水
準
為
努
力
重
點
，
茲
分
別
說
明
如
下
： 

（
一
）
國
民
教
育
：
執
行
「
發
展
與
改
進
國
民
教
育
六
年
計
畫
」，
修
訂
課
程
標
準
，
改
進
教
學
、
訓
育
方
法
、
加
強
輔
導
工

作
、
充
實
教
學
設
備
。
並
辦
理
國
民
中
小
學
特
殊
教
育
，
對
資
賦
優
異
學
生
，
分
別
設
班
教
學
。
此
外
施
行
「
學
校
衛
生
保
健
實
施

辦
法
」，
辦
理
學
生
視
力
保
健
工
作
；
加
強
國
民
中
小
學
科
技
教
育
，
舉
辦
國
中
學
生
科
學
研
習
，
以
培
養
學
生
科
學
興
趣
。 

（
二
）
工
職
教
育
執
行
「
第
二
期
工
職
教
育
改
進
計
畫
」
，
充
實
教
學
及
實
習
設
備
，
調
整
設
科
及
改
進
課
程
，
辦
理
教
師
在

職
進
修
，
加
強
師
資
培
育
，
以
期
繼
續
提
高
工
職
教
育
水
準
及
人
才
之
運
用
。
此
外
，
擬
訂
「
延
長
以
職
業
教
育
為
主
的
國
民
教
育
」

實
施
計
畫
，
使
志
願
接
受
職
業
教
育
之
國
中
畢
業
生
，
均
有
接
受
全
部
或
部
分
時
間
職
業
教
育
的
機
會
。 

（
三
）
大
學
院
校
教
育
：
修
訂
大
學
法
已
公
布
實
施
，
其
修
訂
目
的
在
改
進
大
學
組
織
結
構
，
提
高
大
學
學
術
水
準
，
確
立
研

究
所
地
位
，
加
強
推
廣
教
育
。
此
外
，
為
配
合
國
家
經
建
發
展
需
要
，
積
極
規
劃
調
整
大
學
系
所
，
全
面
修
訂
大
學
課
程
，
並
補
助

私
立
大
學
院
校
充
實
科
學
儀
器
設
備
，
及
協
助
其
興
建
學
生
宿
舍
。
又
為
徹
底
改
進
聯
招
制
度
，
教
育
部
經
聘
請
專
家
學
者
成
立
專

案
小
組
，
研
擬
三
項
改
進
方
案
：
第
一
案
維
持
現
行
聯
招
，
但
分
為
九
組
，
考
生
可
任
選
兩
組
報
考
。
第
二
案
各
校
單
獨
招
生
，
但

必
須
統
一
命
題
，
並
於
同
一
天
舉
行
考
試
。
第
三
案
先
考
試
，
後
填
志
願
，
統
一
分
發
。
其
中
第
三
案
經
初
步
報
導
，
社
會
反
應
甚



佳
，
惟
有
部
分
修
正
建
議
，
專
案
小
組
現
在
整
理
中
，
預
計
七
十
二
年
七
月
底
以
前
定
案
公
布
，
並
定
期
實
施
。 

二
、
文
化
建
設
部
門
，
積
極
推
行
「
加
強
文
化
育
樂
活
動
方
案
」，
籌
辦
「
文
藝
季
」
及
輔
導
各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各
項
活
動
，

以
提
高
國
民
精
神
生
活
；
研
訂
「
文
化
建
設
方
案
」，
以
作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之
方
針
及
依
據
。
同
時
推
動
古
蹟
古
物
之
維
護
，
整
理

研
究
國
字
及
中
文
資
訊
交
換
碼
，
並
籌
備
召
開
中
日
韓
文
化
關
係
研
討
會
，
以
發
揚
中
華
文
化
，
促
進
國
際
文
化
交
流
。 

三
、
科
技
發
展
部
門
，
一
年
來
主
要
工
作
是
：
修
訂
科
技
發
展
方
案
，
新
方
案
之
重
點
，
除
加
速
科
技
人
才
之
培
育
，
及
由
國

外
延
攬
，
積
極
改
善
科
技
研
究
環
境
，
重
視
基
礎
科
學
及
加
強
推
動
整
體
科
技
發
展
外
，
並
指
定
能
源
、
材
料
科
學
、
資
訊
工
業
、

生
產
自
動
化
、
遺
傳
工
程
、
食
品
加
工
、
Ｂ
型
肝
炎
及
雷
射
研
究
為
八
項
重
點
研
究
計
畫
，
以
政
府
力
量
支
援
推
動
。
此
外
，
積
極

發
展
新
竹
科
學
工
業
園
區
，
目
前
核
准
在
園
區
設
廠
之
公
司
已
達
四
十
一
家
，
已
開
工
生
業
者
廿
九
家
，
對
促
進
國
內
工
業
升
級
，

甚
有
裨
益
。 

在
社
會
建
設
方
面 

我
們
推
動
民
生
主
義
社
會
建
設
，
目
的
在
為
全
體
國
民
締
造
一
個
均
富
與
安
和
樂
利
的
現
代
化
社
會
，
年
來
採
行
的
重
要
措

施
，
有
以
下
幾
點
： 

一
、
繼
續
擴
大
推
行
基
層
建
設
：
從
前
年
開
始
推
動
的
基
層
建
設
，
已
如
期
在
兩
年
之
內
全
部
完
成
，
效
果
良
好
。
政
府
重
新

釐
訂
「
加
強
基
層
建
設
、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方
案
」
決
定
從
七
十
二
年
度
起
，
分
基
層
建
設
、
社
區
發
展
、
醫
療
保
健
和
農
村
建
設
四

大
部
分
，
在
三
年
內
繼
續
擴
大
辦
理
。 

二
、
加
強
社
會
福
利
，
擴
大
社
會
保
險
：
在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，
試
辦
兒
童
家
庭
寄
養
，
普
及
托
兒
所
的
設
置
，
就
老
人
福
利
及

其
各
種
優
惠
禮
遇
措
施
，
積
極
推
動
，
並
加
強
殘
障
重
建
，
輔
導
其
自
力
更
生
。
在
社
會
保
險
方
面
，
擴
大
並
改
善
勞
保
醫
療
管
理
，

及
充
實
其
病
房
設
備
，
公
務
人
員
配
偶
疾
病
保
險
，
已
於
本
年
七
月
起
實
施
。 

三
、
加
強
衛
生
設
施
，
促
進
國
民
保
健
：
在
衛
生
醫
療
服
務
方
面
，
於
「
加
強
農
村
醫
療
保
健
四
年
計
畫
」
內
，
特
別
對
基
層



醫
保
健
機
構
之
人
員
、
設
備
予
以
加
強
，
以
提
高
城
鄉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品
質
；
在
防
止
疫
病
方
面
，
正
積
極
改
善
沿
海
地
區
環
境
衛

生
、
研
究
改
進
防
疫
措
施
，
俾
有
效
遏
止
傳
染
病
之
發
生
；
在
環
境
保
護
方
面
，
本
院
衛
生
署
環
境
保
護
局
及
臺
北
、
高
雄
兩
市
政

府
環
境
保
護
局
均
已
先
後
成
立
，
積
極
推
動
有
關
空
氣
污
染
、
水
污
染
、
噪
音
、
毒
性
物
質
管
制
及
環
境
品
質
監
視
等
工
作
。 

四
、
協
助
青
年
開
創
前
途
：
政
府
正
積
極
輔
導
高
中
、
高
職
及
大
專
畢
業
青
年
充
分
就
業
。
另
邀
聘
並
協
助
海
外
學
人
及
留
學

生
回
國
服
務
。
行
政
院
為
加
強
對
各
在
職
青
年
之
輔
導
，
經
分
別
核
定
農
村
及
工
廠
青
年
輔
導
工
作
要
點
，
正
由
有
關
單
位
據
以
執

行
。
同
時
，
內
政
部
職
業
訓
練
局
亦
正
加
強
職
業
訓
練
，
辦
理
技
能
檢
定
，
以
提
高
人
力
素
質
，
開
拓
青
年
出
路
。 

以
上
所
提
出
的
各
項
，
不
過
是
一
年
來
行
政
工
作
的
重
點
，
由
於
時
間
的
關
係
，
內
容
不
夠
周
詳
。
行
政
院
的
工
作
無
一
不
與

國
家
的
利
益
，
民
眾
的
福
祉
有
關
，
我
們
對
一
切
業
務
，
亦
無
不
努
力
以
赴
，
可
是
還
有
許
多
缺
點
，
因
此
，
誠
懇
地
希
望
各
位
多

多
批
評
指
教
，
以
憑
改
進
。 

各
位
代
表
先
生
：
我
們
復
興
基
地
在
建
設
、
發
展
、
安
定
中
日
益
進
步
，
而
中
共
卻
在
動
亂
、
鬥
爭
、
矛
盾
中
，
永
無
寧
日
。

他
們
的
所
作
所
為
，
無
一
不
與
我
們
的
憲
法
精
神
相
違
背
，
無
一
不
與
我
們
的
民
族
倫
理
相
牴
觸
。
我
們
弘
揚
民
主
憲
政
，
就
是
要

以
我
們
民
主
憲
政
的
光
明
，
來
打
破
共
產
極
權
暴
政
的
黑
暗
，
今
日
臺
灣
海
峽
兩
岸
光
明
與
黑
暗
的
強
烈
對
比
，
已
加
深
了
大
陸
同

胞
對
馬
列
主
義
的
唾
棄
，
對
三
民
主
義
的
認
同
，
對
中
共
偽
政
權
的
離
心
，
和
對
中
華
民
國
的
熱
烈
嚮
往
。 

最
近
大
陸
各
階
層
人
士
利
用
機
會
、
投
奔
自
由
的
事
件
日
益
加
多
，
其
中
很
多
位
學
者
、
專
家
和
藝
術
人
士
，
先
後
回
到
自
由

祖
國
，
參
加
反
共
復
國
行
列
。
而
今
年
十
月
，
中
共
空
軍
飛
行
員
吳
榮
根
義
士
的
駕
機
起
義
來
歸
，
尤
為
對
中
共
偽
政
權
的
重
大
打

擊
，
也
是
大
陸
億
萬
同
胞
乃
至
共
軍
幹
部
唾
棄
共
產
暴
政
的
明
證
。 

蔣
總
統
在
今
年
雙
十
國
慶
祝
詞
中
說
：
「
號
召
全
民
，
人
人
參
與
，
以
堅
強
的
意
志
、
緊
密
的
團
結
、
樂
觀
的
信
心
，
集
合
海

內
外
一
切
力
量
，
把
波
瀾
壯
闊
的
反
共
運
動
，
以
雷
霆
萬
鈞
之
勢
，
深
入
推
進
中
國
大
陸
，
一
舉
摧
毀
匪
偽
政
權
，
徹
底
消
滅
共
產

制
度
，
還
我
全
國
同
胞
以
自
由
、
民
主
、
幸
福
的
生
活
，
重
建
三
民
主
義
安
和
、
樂
利
、
均
富
的
新
中
國
！
」
就
是
我
們
今
後
行
動



的
指
針
。
人
心
是
立
國
的
大
根
本
，
正
因
為
我
們
在
人
心
上
握
有
絕
對
優
勢
，
在
政
治
上
居
於
領
先
地
位
，
在
軍
事
上
完
成
萬
全
準

備
，
我
們
便
可
以
絕
對
肯
定
，
中
共
必
定
敗
亡
，
大
陸
必
能
光
復
，
三
民
主
義
統
一
中
國
的
大
業
必
能
勝
利
成
功
！ 

各
位
代
表
先
生
：
當
前
是
我
們
任
務
最
艱
鉅
的
時
刻
，
我
們
也
面
臨
著
光
明
的
前
景
。
近
年
來
，
政
府
和
全
國
軍
民
同
胞
在 

蔣

總
統
堅
強
的
領
導
之
下
，
共
同
奮
鬥
，
已
創
造
了
建
設
的
輝
煌
成
果
，
今
後
還
須
大
家
克
服
更
多
的
艱
難
，
接
受
更
大
的
挑
戰
。
國

民
大
會
各
位
先
生
代
表
先
生
在
過
去
的
努
力
中
，
對
憲
政
樹
立
了
良
好
的
楷
模
，
對
國
定
提
供
了
重
大
的
貢
獻
，
深
信
各
位
為
全
民

之
先
導
，
集
眾
志
以
成
城
，
必
能
將
這
部
憲
法
完
整
地
帶
回
大
陸
，
使
民
主
憲
政
的
光
輝
，
普
照
全
國
國
土
，
讓
大
陸
同
胞
重
享
憲

法
所
賦
予
的
幸
福
、
平
等
和
自
由
！ 

敬
祝 

各
位
健
康
愉
快
， 
貴
會
圓
滿
成
功
！ 

謝
謝
各
位
。 

 
 


